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年产10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二期：年产4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查意见
2024年08月10日，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年产10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二期：年产4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组由工程建设单位（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并特邀2名专家组成。验收组现场查阅并核实了项目环保工作落实情况，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经认真研究，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位于山东省聊城市，是一家以从事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为主的企业。建设项目为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10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二期：年产4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冯官屯镇冯屯大街南首西侧，占地面积 2000平方米。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主要新增设备为井式电阻炉2台。项目建成后达到了年产10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的生产能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7月，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委托聊城大学编制《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10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7月21日茌平县环境保护局以茌环管[2017]121号文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2024年7月，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委托山东玖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7月14日对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10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二期：年产4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进行了验收检测。后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的编制。本次验收范围为二期年产4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2024年08月10日，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委托山东玖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年产10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二期：年产4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进行自主验收并验收通过。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100万元，环保投资5万元。
（四）验收范围
二期年产4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新增1台模具电加热炉，用于模具预热加热，属于辅助设备，不影响综合产能，不属于重大变更。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才属重大变更。依据以上《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分析，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才属重大变更。依据以上《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分析，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废水产生环节主要为试压循环废水及职工办公生活产生的生活废水。本项目建有生活废水收集池，将生活污水收集后用于厂区硬化场地洒水抑尘及厂内绿化灌溉;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一个月后用于厂区洒水，不外排。
（二）废气
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铝锭熔化过程产生的烟气、抛丸机产生的粉尘及修整打磨产生的粉尘。
①熔化烟尘
铝锭熔化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烟尘，经集气罩收集及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5米排气筒达标排放。
②抛丸机粉尘
该工序会产生粉尘，主要为铝屑等颗粒物，经集气罩收集及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5米排气筒达标排放。
③修整打磨产生的粉尘
中冷器气室打磨工序会产生少量粉尘，该工序使用环保型砂轮机，其自带收尘器，因此，该工序粉尘经收尘器收集后无组织排放量很少，对周围环境影响甚微。
（三）噪声
项目的噪声源为钻铣床、抛丸机、打压机等生产设备，噪声强度为75～90dB(A)。
项目采取的主要降噪措施为：在进行设备选型时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将产噪设备均布置在车间内，并对车间墙壁进行吸声处理，使用隔声门窗；对固定产振设备设置减震机座。经采取一系列隔声降噪措施后，本项目噪声源对厂界的噪声贡献值<60dB(A)。另外，该项目实行白班8小时生产制度，夜间不生产。因此，该项目厂界噪声贡献值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不会对周围声环境产生大的影响
（4） 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覆膜砂、修整产生的废料、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除尘布袋、铝灰渣、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铝灰）。
（1）一般固废
①废覆膜砂
造型工序产生废覆膜砂，外售建筑公司综合利用。
②修整产生的废料
项目修整过程中会产生废料，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2）危险废物
①废活性炭
项目在模具造型过程中废气治理会产生废活性炭，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废活性炭属于危废（HW49，900-039-49），暂存危废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②废过滤棉
项目在模具造型过程中废气治理会产生废过滤棉，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废过滤棉属于危废（HW49，900-041-49），暂存危废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③废除尘布袋
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除尘布袋，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废除尘布袋属于危废（HW49，900-041-49），暂存危废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④铝灰渣
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铝灰渣，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铝灰渣属于危废（HW48，321-026-48），暂存危废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⑤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铝灰）
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铝灰），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铝灰）属于危废（HW48，321-034-48），暂存危废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第三方环境监测公司出具了《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10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项目（二期：年产4万套汽车中冷器气室）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生产工况稳定，生产负荷均在75%以上，符合验收监测应在工况的要求。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DA002有组织颗粒物最高排放浓度为2.9 mg/m3，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DB37/ 2376-2019）表1中“一般控制区”标准限值：20 mg/m3；颗粒物最大排放速率为0.0027 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排气筒高度15m：3.5 kg/h）。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为0.411 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中排放限值：1.0 mg/m3。
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昼间最大噪声值为58 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区标准（昼间60 dB(A)、夜间50 dB(A)）要求。
3、废水
项目废水产生环节主要为试压循环废水及职工办公生活产生的生活废水。本项目建有生活废水收集池，将生活污水收集后用于厂区硬化场地洒水抑尘及厂内绿化灌溉;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一个月后用于厂区洒水，不外排。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主要包括废覆膜砂、修整产生的废料、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除尘布袋、铝灰渣、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铝灰）。其中，废覆膜砂及修整产生的废料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危废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除尘布袋、铝灰渣、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铝灰）暂存危废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在采取以上固废处置措施后，本项目产生的所有固体废物全部得到妥善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设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产生的废气、噪声能够达标排放，废水、固体废物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六、验收结论
茌平县骏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过程未发生重大变动；验收监测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验收报告不存在重大质量缺陷。鉴于项目基本符合验收条件，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该项目环保设施通过环保验收。
七、后续要求
1、车间地面上撒漏的粉状物料应及时清理，保持车间地面清洁，防止扬尘。
2、定期检查废气收集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废气有效收集和处理；
3、项目运营过程中，严格执行排污许可排放标准，一般工业固废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要求执行，危险废物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要求执行。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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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